
111 年 4 月 29 日修正 

第 1頁 

「勞動派遣採購契約範本」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內容 現行內容 說明 

第三條  契約價金之給付 
…… 

(二)廠商給付派遣勞工之薪資（內含勞

工依法自行負擔之勞工保險費、勞

工職業災害保險費、全民健康保險

費、就業保險費，不含全勤獎金、

其他福利或補助），應依契約約定

之金額，核實給付。 
…… 

(四)廠商負擔之勞工保險費、勞工職業

災害保險費、全民健康保險費、就

業保險費、勞工退休金及積欠工資

墊償基金提繳費，由機關依契約約

定之金額支付廠商，但派遣勞工如

因其年齡或身分條件屬依法免投

勞健保、繳納各項費用，或廠商未

依法為其勞工投保、繳納各該費用

者，該項費用於給付時扣除，不另

支付廠商。 

…… 

  

第三條  契約價金之給付 
…… 

(二)廠商給付派遣勞工之薪資（內含勞

工依法自行負擔之勞工保險費、全

民健康保險費、就業保險費，不含

全勤獎金、其他福利或補助），應

依契約約定之金額，核實給付。 
…… 

(四)廠商負擔之勞工保險費、全民健康

保險費、就業保險費、勞工退休金

及積欠工資墊償基金提繳費，由機

關依契約約定之金額支付廠商，但

派遣勞工如因其年齡或身分條件

屬依法免投勞健保、繳納各項費

用，或廠商未依法為其勞工投保、

繳納各該費用者，該項費用於給付

時扣除，不另支付廠商。 

…… 

  

 

 

 

 

 

第 2款及第 4款，因應勞工職業災害保

險及保護法定於 111 年 5月 1 日施行，

並參考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111 年 3 月 7

日保納新字第11160051190號函建議修

正。 



111 年 4 月 29 日修正 

第 2頁 

修正內容 現行內容 說明 

第五條  契約價金之給付條件 

(一)除另有約定外，依下列條件辦理付

款： 

1.付款方式(由機關於招標時載

明；未載明者，為第 1 選項)： 
…… 

□(1)每月付款： 

…… 

○2 廠商領受機關提供之出勤

紀錄，至遲應於__工作天

（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未

載明者，為 2工作天）內向

機關提出最近月份所發生

費用之相關證明資料等文

件，證明資料應包含已為派

遣勞工繳納法定保險費之

證明(於勞工保險局、中央

健康保險署列印之派遣勞

工之勞工保險費、勞工職業

災害保險費、全民健康保險

費、就業保險費、勞工退休

金及積欠工資墊償基金提

繳費等)及派遣勞工薪資支

第五條  契約價金之給付條件 

(一)除另有約定外，依下列條件辦理付

款： 

1.付款方式(由機關於招標時載

明；未載明者，為第 1選項)： 
…… 

□(1)每月付款： 

…… 

○2 廠商領受機關提供之出勤

紀錄，至遲應於__工作天

（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未

載明者，為 2工作天）內向

機關提出最近月份所發生

費用之相關證明資料等文

件，證明資料應包含已為派

遣勞工繳納法定保險費之

證明(於勞工保險局、中央

健康保險署列印之派遣勞

工之勞工保險費、全民健康

保險費、就業保險費、勞工

退休金及積欠工資墊償基

金提繳費等)及派遣勞工薪

資支付證明(例如匯入派遣

 

 

 

 

 

 

 

 

 

第 1 款第 1 目、第 3 目及第 10 款，因

應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定於 111

年 5月 1日施行，並參考勞動部勞工保

險局 111 年 3 月 7 日保納新字第 11160

051190 號函建議修正。 



111 年 4 月 29 日修正 

第 3頁 

修正內容 現行內容 說明 

付證明(例如匯入派遣勞工

帳戶之匯款證明)等。機關

於 15 工作天內完成審核程

序後，通知廠商提出請款單

據。 

…… 

○4 廠商對其派至機關提供勞

務之派遣勞工，於最後一次

向機關請款時，應檢送繳納

勞工保險費、勞工職業災害

保險費、全民健康保險費、

就業保險費、提繳勞工退休

金、積欠工資墊償基金提繳

費之繳費證明影本，供機關

審查後，以憑支付最後一期

款。 

□廠商有繳納履約保證金

者，且尚未發還履約保證金

之金額超過廠商尚未提繳

或繳納上開費用及已發生

可扣抵履約保證金金額之

合計，於最後一次向機關請

款時可具結已依規定為其

勞工帳戶之匯款證明)等。

機關於 15 工作天內完成審

核程序後，通知廠商提出請

款單據。 

…… 

○4 廠商對其派至機關提供勞

務之派遣勞工，於最後一次

向機關請款時，應檢送繳納

勞工保險費、全民健康保險

費、就業保險費、提繳勞工

退休金、積欠工資墊償基金

提繳費之繳費證明影本，供

機關審查後，以憑支付最後

一期款。 

□廠商有繳納履約保證金

者，且尚未發還履約保證金

之金額超過廠商尚未提繳

或繳納上開費用及已發生

可扣抵履約保證金金額之

合計，於最後一次向機關請

款時可具結已依規定為其

派遣勞工（含名冊）繳納上

開費用之切結書，供機關審



111 年 4 月 29 日修正 

第 4頁 

修正內容 現行內容 說明 

派遣勞工（含名冊）繳納上

開費用之切結書，供機關審

查後，以憑支付最後一期

款。其尚未發還之履約保證

金，應於檢送履約期間繳納

勞工保險費、勞工職業災害

保險費、全民健康保險費、

就業保險費、提繳勞工退休

金、積欠工資墊償基金提繳

費之繳費證明影本，供機關

審查後，始得發還。 

…… 

3.廠商履約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機

關得暫停給付契約價金至情形

消滅為止： 

…… 

(4)廠商對其派至機關提供勞務

之派遣勞工，未依契約或

依法給付工資，未依規定

繳納勞工保險費、勞工職

業災害保險費、全民健康

保險費、就業保險費或未

提繳勞工退休金、積欠工

查後，以憑支付最後一期

款。其尚未發還之履約保證

金，應於檢送履約期間繳納

勞工保險費、全民健康保險

費、就業保險費、提繳勞工

退休金、積欠工資墊償基金

提繳費之繳費證明影本，供

機關審查後，始得發還。 

…… 

3.廠商履約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機

關得暫停給付契約價金至情形

消滅為止： 

…… 

(4)廠商對其派至機關提供勞務

之派遣勞工，未依契約或

依法給付工資，未依規定

繳納勞工保險費、全民健

康保險費、就業保險費或

未提繳勞工退休金、積欠

工資墊償基金提繳費，且

可歸責於廠商，經通知限

期改正而逾期未改正者。 

…… 



111 年 4 月 29 日修正 

第 5頁 

修正內容 現行內容 說明 

資墊償基金提繳費，且可

歸責於廠商，經通知限期

改正而逾期未改正者。 

…… 

(十)廠商如未於契約第 9 條第 11 款約

定期限履行第9條第2款所定給付

薪資義務，且可歸責於廠商者，經

機關書面催告    日曆天(由機關

於招標時載明；未載明者，為 10

日曆天)仍未改正，廠商無條件同

意機關得將應給付廠商價金之一

部分，給付派遣勞工(即採購契約

所載該派遣勞工薪資，包含加班

費、差旅費，但不包含廠商及派遣

勞工負擔之勞工保險費、勞工職業

災害保險費、積欠工資墊償基金、

勞工退休金、健保費及稅捐等費

用)，且後續不得以任何理由，再

就該部分向機關請求契約價金給

付。 

 

 

 

(十)廠商如未於契約第 9 條第 11 款約

定期限履行第9條第2款所定給付薪資

義務，且可歸責於廠商者，經機關書面

催告    日曆天(由機關於招標時載

明；未載明者，為 10 日曆天)仍未改正，

廠商無條件同意機關得將應給付廠商

價金之一部分，給付派遣勞工(即採購

契約所載該派遣勞工薪資，包含加班

費、差旅費，但不包含廠商及派遣勞工

負擔之勞工保險費、積欠工資墊償基

金、勞工退休金、健保費及稅捐等費

用)，且後續不得以任何理由，再就該

部分向機關請求契約價金給付。 



111 年 4 月 29 日修正 

第 6頁 

修正內容 現行內容 說明 

第八條  履約管理 

…… 

(六)轉包及分包： 

…… 

7.廠商應於下列分包部分開始作業

前，將分包廠商名單送機關備查

（由機關視個案情形於招標時載

明；未載明者無)： 

(1)專業部分：＿＿＿。 

(2)達一定數量或金額之部分：

＿＿＿。 

(3)進度落後達＿%之部分：＿＿

＿。(未載明落後百分比者不

適用） 

…… 

(十四)其他(由機關擇需要者於招標時

載明)： 

□關鍵基礎設施(或機關指定之設

施)人員管制特別約定： 

1. 本採購履約標的涉關鍵基礎設

施(或機關指定之設施)，廠商及

分包廠商之履約人員於進場或

參與工作前，應提出 3 個月內核

第八條  履約管理 

…… 

(六)轉包及分包： 

…… 

 

 

 

1.增訂第 6款第 7目，參考本會工程契

約範本增訂考量機關未能掌握分包

廠商名單或未進行資格檢核，易生管

制及執行疏漏，爰依政府採購法施行

細則第 89 條規定，載明得標廠商應

將(1)專業部分或(2)達一定數量或

金額部分之分包廠商名單送機關備

查；另載明於(3)之部分，倘進度落

後達一定程度，廠商應將分包廠商名

單送機關備查，爰新增第 6款規定。 

 

 

 

 

 

2.為加強關鍵基礎設施(或機關指定之

設施)廠商履約人員管理，載明該等

人員應於進場或參與工作前，自行提

出或委託機關代為申請警察局3個月

內核發之無犯罪紀錄證明，並經機關

審核同意，始得進場或參與工作，另



111 年 4 月 29 日修正 

第 7頁 

修正內容 現行內容 說明 

發之「警察刑事紀錄證明」（外

國人應提出該國籍政府核發之

類似文件，並經公證或認證。但

申請入國簽證時，已備行為良好

之證明文件者除外），或出具委

託書由機關代為申請；其證明內

容應記載無犯罪紀錄，並經機關

審核同意，始得進場或參與工

作。屬臨時性進場者（例如送貨

司機及其隨車人員）得免提送上

開證明文件，但應接受機關或其

指定之單位或人員(例如但不限

於專案管理單位)全程陪同或監

督管理。 

2.廠商及分包廠商之履約人員執

行工作，應接受機關或其指定之

單位或人員(例如但不限於專案

管理單位)全程陪同或監督管

理。 

□其他：       

 

考量屬臨時性進場人員之特性，另訂

管理機制；履約人員執行工作，應由

機關或其指定之單位或人員全程陪

同或監督管理，爰本款新增一選項，

供機關勾選。 

第九條  派遣勞工權益保障 

(一)廠商對其派至機關提供勞務之派

第九條  派遣勞工權益保障 

(一)廠商對其派至機關提供勞務之派

 

 



111 年 4 月 29 日修正 

第 8頁 

修正內容 現行內容 說明 

遣勞工，應訂立書面勞動契約，其

內容包含勞動條件、就業與性別歧

視禁止、性騷擾防治、遵守義務、

違反責任及應注意事項等派遣勞

工在機關工作期間之權益與義務

事項，並將該契約影本於簽約後

_____工作天（由機關衡酌個案情

形自行填列；未載明者，為 10 工

作天）內或機關另外通知之期限內

送機關備查，如履約期間勞動契約

有變更者，亦同。勞動契約如有缺

漏或違反相關勞動法令，機關應要

求廠商補正。上開勞動契約應載明

廠商給付派遣勞工薪資期限，及廠

商未依該期限給付派遣勞工薪

資，經機關催告仍未改正者，同意

由機關將應給付廠商價金之一部

分，給付派遣勞工(即採購契約所

載該派遣勞工薪資，包含加班費、

差旅費，但不包含廠商及派遣勞工

負擔之勞工保險費、勞工職業災害

保險費、積欠工資墊償基金、勞工

退休金、健保費及稅捐等費用)。 

遣勞工，應訂立書面勞動契約，其

內容包含勞動條件、就業與性別歧

視禁止、性騷擾防治、遵守義務、

違反責任及應注意事項等派遣勞

工在機關工作期間之權益與義務

事項，並將該契約影本於簽約後

_____工作天（由機關衡酌個案情

形自行填列；未載明者，為 10 工

作天）內或機關另外通知之期限內

送機關備查，如履約期間勞動契約

有變更者，亦同。勞動契約如有缺

漏或違反相關勞動法令，機關應要

求廠商補正。上開勞動契約應載明

廠商給付派遣勞工薪資期限，及廠

商未依該期限給付派遣勞工薪

資，經機關催告仍未改正者，同意

由機關將應給付廠商價金之一部

分，給付派遣勞工(即採購契約所

載該派遣勞工薪資，包含加班費、

差旅費，但不包含廠商及派遣勞工

負擔之勞工保險費、積欠工資墊償

基金、勞工退休金、健保費及稅捐

等費用)。 

 

 

 

 

 

  第 1款至第 4款、第 11款，因應勞工

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定於 111 年 5

月 1 日施行，並參考勞動部勞工保險

局 111 年 3 月 7 日保納新字第

11160051190 號函建議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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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內容 現行內容 說明 

(二)廠商對其派至機關提供勞務之派

遣勞工，應依法給付薪資，依法投

保勞工保險、勞工職業災害保險

費、全民健康保險、就業保險及提

繳勞工退休金、積欠工資墊償基金

提繳費，並依規定繳納前述保險之

保險費及提繳勞工退休金、積欠工

資墊償基金提繳費。如派遣勞工屬

依法不得參加職業災害保險者，廠

商應提出派遣勞工履約期間參加

含有傷害、失能及死亡保障之商業

保險相關證明文件，其保險保障應

不低於派遣勞工以相同薪資參加

職業災害保險之給付金額，機關依

商業保險費用支付，以派遣勞工以

相同薪資條件參加職業災害保險

之費用為上限。 

(三)廠商應於簽約後_____工作天（由

機關衡酌個案情形自行填列）內，

檢具派至機關提供勞務之派遣勞

工名冊、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投保資

料表(明細)影本及切結書（具結已

依法為其派遣勞工投保勞工保

(二)廠商對其派至機關提供勞務之派

遣勞工，應依法給付薪資，依法投

保勞工保險、全民健康保險、就業

保險及提繳勞工退休金、積欠工資

墊償基金提繳費，並依規定繳納前

述保險之保險費及提繳勞工退休

金、積欠工資墊償基金提繳費。如

派遣勞工屬依法不得參加職業災

害保險者，廠商應提出派遣勞工履

約期間參加含有傷害、失能及死亡

保障之商業保險相關證明文件，其

保險保障應不低於派遣勞工以相

同薪資參加職業災害保險之給付

金額，機關依商業保險費用支付，

以派遣勞工以相同薪資條件參加

職業災害保險之費用為上限。 

(三)廠商應於簽約後_____工作天（由

機關衡酌個案情形自行填列）內，

檢具派至機關提供勞務之派遣勞

工名冊、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投保資

料表(明細)影本及切結書（具結已

依法為其派遣勞工投保勞工保

險、全民健康保險、就業保險及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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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全民健康

保險、就業保險及提繳勞工退休

金、積欠工資墊償基金提繳費，並

依規定繳納前述保險之保險費及

提繳勞工退休金、積欠工資墊償基

金提繳費）送機關備查。 

(四)機關發現廠商未依法為其派至機

關提供勞務之派遣勞工，投保勞工

保險、勞工職業災害保險費、全民

健康保險、就業保險及提繳勞工退

休金、積欠工資墊償基金提繳費或

違反勞動基準法及性別工作平等

法情事者，應限期改正，並通知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依法處理。上開勞

工如受有損害，由廠商負責賠償派

遣勞工之損害。 

…… 

(十一)廠商應於每月__日（由機關於招

標時載明；未載明者，為 5日）前

核算派遣勞工前一個月之薪資及

加班費，並將前揭費用如實核付予

派遣勞工；除法令規定應由派遣勞

工繳納之費用（如勞工保險、勞工

繳勞工退休金、積欠工資墊償基金

提繳費，並依規定繳納前述保險之

保險費及提繳勞工退休金、積欠工

資墊償基金提繳費）送機關備查。 

(四)機關發現廠商未依法為其派至機

關提供勞務之派遣勞工，投保勞工

保險、全民健康保險、就業保險及

提繳勞工退休金、積欠工資墊償基

金提繳費或違反勞動基準法及性

別工作平等法情事者，應限期改

正，並通知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法

處理。上開勞工如受有損害，由廠

商負責賠償派遣勞工之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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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災害保險費、全民健康保險自

付額等）得由廠商代為扣繳及因依

相關勞動法規請假扣薪外，廠商不

得有任何其他對派遣勞工扣款情

形；廠商與機關因履約所生爭議，

應依第 17 條辦理，不得以爭議處

理為由積欠派遣勞工薪資或其他

給與。 

…… 

  

 

 

 

 

第十條  保險 

…… 

(六)廠商應依中華民國法規為其員工及

車輛投保勞工保險、勞工職業災害

保險、全民健康保險及汽機車第三

人責任險等。 

…… 

 

第十條  保險 

…… 

(六)廠商應依中華民國法規為其員工及

車輛投保勞工保險、全民健康保險

及汽機車第三人責任險等。 

…… 

 

 

 

第 6款，因應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

法定於 111 年 5月 1日施行，並參考勞

動部勞工保險局111年 3月 7日保納新

字第 11160051190 號函建議修正。 

第十四條  權利及責任 

…… 

(十二)廠商為派遣勞工之法定雇主，除

第十四條  權利及責任 

…… 

(十二)廠商為派遣勞工之法定雇主，除

 

 

第 12 款，因應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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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契約另有約定者外，依法單獨承

擔所有勞動基準法及相關勞動法規

之雇主責任，包括但不限於勞工保

險、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全民健康

保險、就業保險費、提繳退休金、

積欠工資墊償基金提繳費及薪資發

放等責任。若因廠商未能履行上述

義務，致對派遣勞工發生賠償責任

時，由廠商自行負責，與機關無涉。 

…… 

本契約另有約定者外，依法單獨承

擔所有勞動基準法及相關勞動法規

之雇主責任，包括但不限於勞工保

險、全民健康保險、就業保險費、

提繳退休金、積欠工資墊償基金提

繳費及薪資發放等責任。若因廠商

未能履行上述義務，致對派遣勞工

發生賠償責任時，由廠商自行負

責，與機關無涉。 

…… 

護法定於 111 年 5月 1 日施行，並參考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111年 3月 7日保納

新字第 11160051190 號函建議修正。 

機關附錄、機關處置廠商積欠派遣勞工薪資

作業程序 

…… 

三、 廠商經機關書面限期催告而屆期

未改正，機關認屬契約第16條第1

款第12目所稱情節重大者，得書

面通知廠商終止契約(寄送公文

以存證信函雙掛號寄送，或填載

送達證書並黏貼於信封背面，由

收發人員以雙掛號交郵政機關送

達)；終止契約後並採行下列措

施： 

處置附錄、機關處置廠商積欠派遣勞工薪資

作業程序 

…… 

三、 廠商經機關書面限期催告而屆期

未改正，機關認屬契約第16條第1

款第12目所稱情節重大者，得書

面通知廠商終止契約(寄送公文

以存證信函雙掛號寄送，或填載

送達證書並黏貼於信封背面，由

收發人員以雙掛號交郵政機關送

達)；終止契約後並採行下列措

施： 

 

 

 

第 3點，因應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

法定於 111 年 5月 1日施行，並參考勞

動部勞工保險局111年 3月 7日保納新

字第 11160051190 號函建議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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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機關公文得達到廠商，且廠商對

機關之價金債權未經扣押或執行： 

…… 

(2)勞工保險費、勞工職業災害保

險費、積欠工資墊償基金、勞

工退休金、健保費等費用處

置： 

…… 

(二)機關公文未能達到廠商，且廠商對

機關之價金債權未經扣押或執行： 

1. 派駐勞工之薪資處置： 

機關依契約第9條第10款約

定，將應給付廠商價金之一部

分(即採購契約所載該派遣勞

工薪資，包含加班費、差旅

費，但不包含廠商及派遣勞工

負擔之勞工保險費、勞工職業

災害保險費、積欠工資墊償基

金、勞工退休金、健保費及稅

捐等費用)，給付派遣勞工；

 

(一) 機關公文得達到廠商，且廠商對

機關之價金債權未經扣押或執行： 

…… 

(2)勞工保險費、積欠工資墊償基金、

勞工退休金、健保費等費用處置： 

…… 

 

 

(二)機關公文未能達到廠商，且廠商對

機關之價金債權未經扣押或執行： 

1. 派駐勞工之薪資處置： 

機關依契約第9條第10款約

定，將應給付廠商價金之一部

分(即採購契約所載該派遣勞

工薪資，包含加班費、差旅

費，但不包含廠商及派遣勞工

負擔之勞工保險費、積欠工資

墊償基金、勞工退休金、健保

費及稅捐等費用)，給付派遣

勞工；惟須洽請派遣勞工填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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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須洽請派遣勞工填具切結

書。廠商及派遣勞工負擔之勞

工保險費、勞工職業災害保險

費、積欠工資墊償基金、勞工

退休金、健保費，由機關檢具

派遣勞工名單及其身分證字

號，函請勞保局及健保署核

算，俾作為扣除依據。 

2. 勞工保險費、勞工職業災害保

險費、積欠工資墊償基金、勞

工退休金、健保費等費用處

置： 

…… 

 

切結書。廠商及派遣勞工負擔

之勞工保險費、積欠工資墊償

基金、勞工退休金、健保費，

由機關檢具派遣勞工名單及

其身分證字號，函請勞保局及

健保署核算，俾作為扣除依

據。。 

2. 勞工保險費、勞工職業災害

保險費、積欠工資墊償基

金、勞工退休金、健保費等

費用處置： 

…… 

 

 


